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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关关注注

活动现场图。记者 于鹏飞 摄

本报4月24日讯 (记者 于
鹏飞） 4月24日上午9点，莱芜
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公安局、市
工商局、市文广新局、济南海关
驻莱芜办事处、市司法局、市农
业局、市林业局、市商务局、市科
技局及市知识产权局11家单位
在市政府广场举行大型知识产
权宣传、咨询活动，拉开了今年
知识产权宣传周的序幕。

今年4月26日为第14个世界
知 识 宣 传 日 ， 主 题 为 “ 电
影——— 全球挚爱”，而4月16日
至26日则为全省知识产权宣传
周，主题为“保护 ?运用 ?发
展”。本次宣传活动以报刊、
宣传册、明白纸、假冒商标产
品现场辨别、现场咨询等形式
向社会公众广泛宣传知识产权
相关事宜。记者在现场看到不
少市民纷纷驻足，咨询关于知

识产权的问题。“生活中，市
民遇到假烟、假酒和假冒注册商
标的情况屡见不鲜，今天不少市
民前来咨询、反映情况，我们也
详细介绍了侵犯知识产权的六
种表现，希望能够培养市民知识
产权维权意识，为老百姓解决实
实在在的问题。”市公安局经侦
支队陈警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莱芜市知识产权局赵局长
说，今天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5000余份，通过现场咨询，宣传
了知识产权保护常识及有关法
律法规，增强了广大群众尊重知
识、崇尚科学和保护知识产权的
意识，营造出了鼓励知识创新和
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环境。

“在平时生活中，我们对有
关知识产权的许多问题模棱两
可，今天这个活动，让我们的疑
问得到了解答。”市民陈磊表示。

本报莱芜4月2 4日讯 (记者 程
凌润 ) “西部歌王”王洛宾是中国20

世纪最负盛名的民族音乐家之一，
一生创作了《在那遥远的地方》、《掀
起你的盖头来》等大量脍炙人口的
歌曲。,莱芜市一家KTV因点播系统
内有 1 9首王洛宾的歌曲，被王洛宾
之子王海成于2 0 1 3年起诉至莱芜市
中级人民法院。最终，双方在庭下达
成和解协议，KTV停止侵权行为，并
赔偿王海成13000元。

“当时我就懵了，原告叫王海成，
是新疆人，他告我侵权，说KTV在为
顾客提供的歌曲中，有19首歌曲没经
过他的允许就用于商业活动。”莱芜
某KTV老板秦风 (化名 )得知被人起
诉侵权后就感觉很纳闷，他辩称，他
高价购买了KTV点播系统，《掀起你
的盖头来》等19首王洛宾的歌曲都是
KTV点播系统自带的，并非免费使
用，而且他没有去买盗版的音像制
品，也没有违法下载歌，他认为他的
行为不构成侵权。

王洛宾于1 9 9 6年3月1 4日辞世，
去世前，他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
鲁木齐垦区公证处对遗嘱进行了公
证。

按照遗嘱规定，王洛宾所有遗
产均由其法定继承人 (长子王海燕、

次子王海星、幼子王海成 )继承；法
律规定著作权中可以继承的内容，
均由他们兄弟3人继承，并依法进行
保护；一切有关王洛宾的名誉权、姓
名权、肖像权、荣誉权受到不法侵害
时，均由王洛宾的3个儿子依法进行
保护。

1 9 9 6年 4月 1日，王海成加入中
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并将其父亲王
洛宾创作的 2 0 7首音乐作品在该协
会进行了登记，王海成同意将其音
乐作品的公开表演权、广播权和录
制发行权授权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管理。

“我们享有的实体权利都由王
海 成 享 有 ，我 们 放 弃 全 部 实 体 权
利。”在庭审过程中，王海成的辩护
律师提供了一份由王洛宾长子王海
燕、次子王海星提供的《放弃实体权
利声明》，证明王海成是该案的诉讼
主体。同时，王海成辩护律师还出具
了KTV侵权的相关证据。

当 天 在 法 庭 调 查 和 辩 论 结 束
后，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审判长征求
双方当事人意见，原被告双方同意
庭下调解。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和
解协议，被告秦风经营的KTV停止
侵权行为，并赔偿原告王海成经济
损失和合理支出13000元。

莱莱芜芜一一KKTTVV被被王王洛洛宾宾之之子子起起诉诉
“西部歌王”王洛宾的19首歌曲在该KTV随意点播造成侵权，KTV赔偿13000元

著作权是指作者及其他著作权人对文
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享有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的总称。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
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
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

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
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发表权、
署名权、发行权、表演权、放映权、复制权、出
租权等等。

相关链接：

莱莱芜芜举举行行世世界界知知识识产产权权日日宣宣传传活活动动

本报莱芜4月24日讯 (记者 程凌
润) 记者从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
莱芜市某广告公司在互联网上下载盗
版软件用于其经营活动，因侵犯了加拿
大某科技公司的著作权被起诉，莱芜某
广告公司被判赔偿加拿大某科技公司
经济损失20000元。

2013年10月21日，莱芜市中级人民
法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了加拿大NJ

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与莱芜市佳乐广告
有限公司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
一案。庭审过程中，法官出具了执法
人员收集到的证据，其中有这家公司
电脑上的软件程序截图和部分照片。

“这款软件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与设
计人员在工作之余自己下载的软件，他
们用于学习研究，并没有用于公司的经
营活动，公司对此也并不知情。” 莱芜
市佳乐广告有限公司一名工作人员称，
职工下载软件是个人行为，不是公司的

职务行为，因此他认为他们公司不构成
侵权。

加拿大NJ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则回应称，莱芜市佳乐广告有限公
司职工下载的软件不是在他们公司官
方网站下载下来的，既未付任何费用又
未签订任何合同，并称莱芜市佳乐广告
有限公司明知盗版而依然下载复制的
行为侵犯了他们的著作权。同时，他们
指出法院保全的证据是从莱芜市佳乐
广告有限公司经营场所办公电脑上取
得的，不符合家庭、个人的电脑文件中
等私人空间的合理使用范围。

2013年11月11日，莱芜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判决：莱芜市佳乐广告有限
公司从互联网下载盗版软件用于其经
营活动，侵犯了NJ公司享有的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被告应承担赔偿损失的
民事责任。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
失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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